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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区2018年财政决算报告和
2019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汇报
（在2019年9月28日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4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汪维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人民政府的委托，向本次区人大常委会报告我区2018年财政决算和2019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以审议。

一、2018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一）全区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8年，全区完成财政总收入17.8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40.2%,比上年完成数增长48.3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6.2亿元，比上年完成数下降26%。下降的主要原因是2018年1月起实施市县财税体制改革，区级收入结构发生较大调整。财政总收入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税收收入 15.3亿元，比上年增长71.9%；非税收入2.5亿元，比上年下降18.6 %。

2018年，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14.3亿元，完成调整预算（含上级专项追加、结转下年支出等，下同）的82.2%，比上年下降11.4 %。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4616万元，国防支出81万元，公共安全支出4174万元，教育支出16449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728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533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0580万元,医疗卫生支出10971万元，节能环保支出908万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6026万元，农林水事务支出10650万元,交通运输支出566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481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366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344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470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1196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9万元，其他支出2243万元。

（二）区本级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18年区本级完成财政总收入86688万元，增长194.9%。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084万元，下降9.6%。

2018年区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01508万元，同比增长4.4%。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1777万元，国防支出81万元，公共安全支出4115万元，教育支出15982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34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44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0225万元,医疗卫生支出  10662万元，节能环保支出704万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4441万元，农林水事务支出7100万元,交通运输支出383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278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357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344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354万元，其他支出1919万元，债务付息支出1196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9万元。

（三）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18年全区完成公共预算收入62383万元，加上各项补助收入101879万元、上年结余收入2645万元，债券转贷收入7622万元，总收入共计174529万元。全区完成公共预算支出143391万元，加上债券还本支出709万元，上解支出7800万元，支出总计151900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22629万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22629万元。

区本级完成公共预算收入19084万元，各项结算补助收入97903万元、以及债券转贷收入7622万元、乡镇上解收入5427万元，上年结余收入2609万元，收入总计132645万元;完成公共预算支出101508万元，上解支出7800万元，债券还本支出709万元，支出总计110017万元，收支相抵，年终滚存结余22629万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22629万元，当年实现收支平衡。

二、2019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全区完成财政总收入11.3 亿元，较上年增长5.5%，完成全年预期目标的60%。其中地方公共预算收入4.9亿元，较上年增长15.4%，完成全年预期目标的75.4%。上划中央收入3.3亿元，较上年下降1.7%，上划省级收入0.4亿元。全区税收收入完成8亿元，占财政收入比重71.3%。其中：增值税2.89亿元，企业所得税1.9亿元，个人所得税1亿元，契税1亿元。

2、支出情况

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1.6亿元，为调整预算的87%，增长36.5%。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3585万元，国防支出及公共安全支出2539万元，教育支出7210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311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1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0116万元,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 3356万元，节能环保支出418万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4586万元，农林水事务支出4778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69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491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97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3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819万元，债务付息支出1474万元，其他支出3807万元。

（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预算执行情况。1—6月，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38886万元，完成预算的48.9%。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29182万元，完成预算的49.4%。

2、支出预算执行情况。1—6月，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33151万元，完成预算的47.9%。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完成23761万元，完成预算的45.9%。

(三）地方政府债务及债券使用情况。
2019年度，省政府转贷我区地方政府债券总计7375万元，均为新增债券，主要拨付至背街小巷项目部开展我区双创双休以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三、上半年主要工作情况

今年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全区财税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区委第十一届七次全会的决策部署，坚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工作基调，努力为全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一）大力组织财政收入，努力完成预算任务。围绕2019年全区收入18.8亿元的目标，每月拟定收入方案，做到了“月末收入摸底、月中收入调度、月初收入分析”，圆满完成了上半年税收任务，并为全年税收任务目标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统筹合理安排支出，确保支出完成进度。上半年，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6亿元，其中，八项支出10.3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8.8%。尤其是在支付电子化管理方面，今年作为支付电子化元年，我们与代理银行、人民银行等单位进行了积极协调，确保了支付系统在上半年的平稳运行，实现了全区所有单位预算资金的无纸化办公，切实提高了办事速率和效率。

（三）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切实降低企业成本。建立了各级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组，迅速开展学习和各类政策宣传活动，严格落实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六税两费”减免、社会保险费率降低等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截止到目前，全区成功电子退库587户次，退税10.3万元，抵税300余户、200余万元。全区管户（不含直属和陶瓷局入库昌江支库户数）已享受减免户数达11239户，占比99.69%，减税金额达到2411.87万元。全区无1例对减税降费工作不满意的举报线索。

（四）不断完善监管举措，牢牢守住风险底线。遵循财政收入监督、支出监督、会计监督和内部监督四条主线，在上半年有序开展了三项工作。一是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专项治理，二是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监督检查，

三是会计评估监督检查。目前，上述工作还在持续开展过程当中，将按照计划在年底前完成。

（五）服务政府中心工作，平稳完成采购任务。围绕“依法采购、优质服务、规范操作、廉洁高效”宗旨，上半年共完成政府采购324次，累计金额1155.5万元。受理招标项目24个，预算金额达2438.5万元，实际金额为2381.7万元，共计节约56.8万元，节约率达2.3%。工作开展过程中，进一步规范了管理水平，建立了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制度，规范了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执业行为，确保我区政府采购工作在 “阳光”下的全程操作。

四、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一是税源基础依然薄弱。区内尚无一家龙头企业和纳税亿元企业，小微企业在全区税收贡献中占比超过六成，随着增值税税率改革的落实，相关收入下降较为明显；二是单一行业税收依赖度较高。去年全区房地产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18.9%。今年前5个月，全区房地产收入仅完成4819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1.44%，对财政总收入影响较为显著；三是地域优势逐渐丧失。随着我区吕蒙二亭村、石岭村、新枫街道旸府滩交由昌南新区管理，以及已经划归珠山区、高新区管辖的原区域，我区行政管辖范围基本在景德镇市区范围之外，我区赖以依附的地域优势逐渐丧失，在缺乏新的税收增长点，国家减税力度逐步加大的情况下，如何推进我区财力增长，还需要加以深入研究应对。
下半年主要工作措施

下半年，我们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总结上半年工作经验，深入分析存在的问题，立足实际、锐意进取，以“三个积极、三个稳妥”，做好全区财政工作：

（一）积极组织收入入库，稳妥保障“三保”支出。积极应对国家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现实格局，紧盯区委、区政府下达的收入任务指标，多方协调、统筹，确保全年收入任务顺利完成。同时，加强库款调度，压缩一般性支出，压降“三公”经费开支，确保保民生、保运转、保工资无缺口。

（二）积极提高资金效率，稳妥开展存量资金收回。认真落实上级对于收回财政存量资金的工作部署，以建立定期清理机制、加快分配使用盘活的财政存量资金、加快结转资金支出进度等为抓手，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力盘活全区财政存量资金，统筹用于重点项目和薄弱环节支出，为全区经济发展和项目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三）积极开展预算编制，稳妥落实财政资金管理。加快全区财政预算执行进度，落实上级对提前编制预算和科学做好财政收支预算安排工作的指示精神，在9月17日启动2020年预算编制工作。在继续推动“一卡通”专项检查、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监督检查和会计评估监督检查工作深入基础上，完善《财政资金对账实施办法》，开展全区乡镇“小金库”专项治理，落实对卫生、教育、民政等民生资金的专项监督，确保全区财政资金的管理使用安全。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要实现我区2019年全年财政预算目标，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我们将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坚持发展理念，积极发挥全区财税部门的职能作用，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继续为“建设魅力昌江，做靓瓷都门户，在打造一座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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